
新增七間郵政局實施使用郵資標籤 

香港郵政以試行方式在十三間指定郵政局實施使用郵資標籤投寄普通、掛號和記錄派遞郵件。鑑於試行成功，現決定由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四）起把有關服務進一步拓展至下列七間郵政局： 

地區 郵政局 

港島 
皇后大道郵政局 
上環郵政局 
筲箕灣郵政局 

九龍 觀塘郵政局 
廣華街郵政局 

新界 沙田中央郵政局 
荃灣郵政局 

請注意，郵資標籤只為顯示經櫃位收寄的普通、掛號和記錄派遞郵件已付郵資，而不適用於作個別銷售用途。郵件一經

收寄，郵資標籤隨即蓋銷。 

郵資標籤式樣如下： 

  郵件類別 郵資標籤式樣 

1. 
普通信件／小郵包 
（本地／空郵／平郵） 

 

2. 
掛號信件／小郵包 
（本地） 

 

3. 
掛號信件／小郵包 
（海外空郵／平郵） 

 



4. 
記錄派遞信件／小郵包 
(本地） 

 

註： 

郵資標籤以熱能打印機印製，擁有防偽特徵，在紫外光下會呈現香港郵政標誌和批號。 

 


